
海人社〔2022〕15号

关于印发《海曙区东西部协作就业帮扶
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海曙—喜德”东西部协作就业帮扶工作，现将《海

曙区东西部协作就业帮扶政策实施细则》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宁波市海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海曙区财政局

宁波市海曙区农业农村局

2022年 2月 23日

宁波市海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 波 市 海 曙 区 财 政 局
宁 波 市 海 曙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文件



海曙区东西部协作就业帮扶政策实施细则

根据《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宁波-凉山”东西部协作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甬人社发

〔2021〕28号）、《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

曙区促进东西部协作和山海协作的招商引资、劳务合作及消费协

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海政办发〔2021〕42号）等文件精神，

为进一步做好“海曙—喜德”东西部协作就业帮扶工作，结合我

区实际，特制定实施细则如下：

一、补贴内容

（一）爱心岗位补贴

1.申报对象

招用喜德县劳动者就业的海曙区企业。

2.申报条件

（1）与劳动者签订 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办理就业登记、

缴纳社会保险；

（2）劳动者稳定就业 3个月以上。

3.补贴标准

招用喜德县脱贫劳动者并稳定就业满 3个月的，给予企业

2800元/人的爱心岗位补贴，超出 3个月的，超出部分按月给予

800元/人补贴；招用喜德县其他劳动者并稳定就业满 3个月的，

给予企业 1500元/人的爱心岗位补贴，超出 3个月的，超出部分



按月给予 500元/人补贴。补贴按劳动者实际就业月数计算，每

人累计最长不超过 36个月。

（二）就业帮扶基地奖励

1.申报对象

吸纳喜德县劳动者的海曙区企业。

2.申报条件

自然年度内吸纳喜德县劳动者就业，稳定就业满 3个月的劳

动者 30人以上。

3.补贴标准

每家东西部协作就业帮扶基地给予一次性 5万元的奖励。每

年认定不超过 5家。

（三）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1.申报对象

组织喜德县劳动者来海曙区企业到岗就业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

2.申报条件

（1）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喜德县劳动者到海曙区企业到

岗就业，与用工企业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办理就业登记。

（2）稳定就业 1个月以上。

3.补贴标准

每组织 1人给予 200元/人的补贴（自然年度内同一人不重

复补贴）。

（四）稳岗补助



1.申报对象

当年吸纳喜德县劳动者 5人以上，且连续工作满 3个月的海

曙区企业。

2.申报条件

（1）与劳动者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办理就业登记、缴

纳社会保险；

（2）5名以上劳动者稳定就业 3个月以上。

3.补贴标准

当年吸纳喜德县劳动者 5人及以上，且连续工作满 3个月的

给予一次性稳岗补助，每吸纳一名脱贫劳动者给予 3000元稳岗

补助，每吸纳 1名其他劳动者给予 1500元稳岗补助，补贴按自

然年度计算，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15万元/年。

（五）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1.申报对象

吸纳喜德县脱贫劳动者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的海曙区企

业。

2.申报条件

与脱贫劳动者签订 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办理就业登记、缴

纳社会保险。

3.补贴标准

企业应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

保险最低标准之和，包含单位及个人部分，每人累计享受最长不

超过 3年。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材料

1.申报爱心岗位补贴需提供：《海曙区用人单位招用喜德县

劳动者爱心岗位补贴申请表》（附件 1）；《劳动合同》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社保证明。

2.申报就业帮扶基地奖励需提供：《海曙区东西部协作就业

帮扶基地认定表》（附件 2）；社保证明或工资发放证明材料。

3.申报就业创业服务补贴需提供：人力资源许可证；《推荐

喜德县劳动者就业创业服务补贴申请表》（附件 3）；《劳动合

同》复印件；企业接收及稳岗证明（附件 4）。

4.申报稳岗补助需提供：《海曙区促进喜德县劳务协作补助

资金申请表》（附件 5）；《劳动合同》复印件；社保证明。

5.申报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需提供：《海曙区促进喜德县

劳务协作补助资金申请表》（附件 5）；《用人单位吸纳喜德县

脱贫劳动者就业社保补贴申请表》（附件 6）；社保证明。

（二）申报流程

1.达到爱心岗位补贴、就业帮扶基地奖励、就业创业服务补

贴和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单位部分）条件的企业按规定提交

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向区人力社保局提出补贴申请。区人力社保

局负责对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2.达到稳岗补助和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个人部分）条件

的企业按规定提交申请表及相关材料，向区人力社保局提出补贴



申请。区人力社保局初审后报区对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确

认，经海曙区对口工作领导小组备案后予以补助。

3.确定补贴对象和额度后，区人力社保局负责办理补贴资金

拨付手续。

三、其它

1.本细则所涉各项政策执行期按上级文件执行。

2.除就业创业服务补贴外，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申报各项政策

的还须承诺已与用工单位就补贴资金分配达成协议；申报吸纳就

业社保补贴的企业需将个人部分返还至劳动者本人。

3.本细则由区人社局会同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负责解

释。

附件：1.海曙区用人单位招用喜德县劳动者爱心岗位补贴申

请表

2.海曙区东西部协作就业帮扶基地认定表

3.推荐喜德县劳动者就业创业服务补贴申请表

4.企业接收及稳岗证明（示例）

5.海曙区促进喜德县劳务协作补助资金申请表

6.用人单位吸纳喜德县脱贫劳动者就业社保补贴申

请表



附件 1：

海曙区用人单位招用喜德县劳动者爱心岗位补贴申请表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是否人力资源机构 是 否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开户名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招用喜德县劳动者就业情况（稳岗 3个月以上）

序号 姓名 身份证
是否脱贫劳

动者
就业起止时间

（年-月-日~年-月-日）
就业月数

补贴金额

（元）

合计：招用对口地区就业人数共 人，补贴 元；其中脱贫人员 人，补贴 元。

申报单位

意见

本单位承诺：以上内容及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本单

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人力资源机构承诺（请勾选）：已与用工单位就补贴资金分配达成协议。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经办单位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机构合计申报 人，符合条件 人，合计补贴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附件 2：

海曙区东西部协作就业帮扶基地认定表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法人代表
是否人力资

源机构
是 否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开户名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吸纳对口地区就业人

数（稳定 3个月以上）

其中脱贫人

数

吸纳就业情况和做

法（500字内）

申报单位

意见

本单位承诺：以上内容及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人力资源机构承诺（请勾选）：已与用工单位就补贴资金分配达成
协议。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经办单位

审核意见

认定为东西部协作就业帮扶基地，奖励 万元

不认定为东西部协作就业帮扶基地

经办人： 审核人：



附件 3：

备注：另需提供企业接收及稳岗证明

推荐喜德县劳动者就业创业服务补贴申请表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人力资源许可证号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开户名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推荐喜德县劳动者就业情况（稳岗 1个月以上）

序号 姓名 身份证 推荐就业单位
到岗时间

年-月-日

就业月数

合计： 推荐 人，申请补贴 元

申报单位

意见

本单位承诺：以上内容及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经办单位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机构合计申报 人，符合条件 人，合计补贴 元。

经办人： 审核人：



附件 4：

企业接收及稳岗证明
（示 例）

本企业已接收 XXX人力资源公司推荐的 XXXX等 X名喜德县

劳动者就业，就业时间均满 1个月以上，具体名单附下：

序号 姓名 身份证 到岗时间 离职时间 就业月数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海曙区促进喜德县劳务协作补助资金申请表

申报单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开户名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企业就业人

数

其中对口地区

人员就业数

其中对口地区

脱贫人口数

当年吸纳喜德县劳动者就业情况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是否脱贫劳

动者
联系电话 就业岗位

参保起止时间
（年-月~年-月）

参保月数

申报补助金额

稳岗补助：脱贫 人， 万元；其他 人， 万元

社会保险补贴（个人部分）： 人， 月， 万元

共计： 万元

申报单位意见

本单位承诺：以上内容及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本单

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社会保险补贴个人部分已返还劳动者个人。

人力资源机构承诺（请勾选）：已与用工单位就补贴资金分配达成协议。
法人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海曙区人社局核实

情况

稳岗补助：脱贫 人， 万元；其他 人， 万元

社会保险补贴（个人部分）： 人， 月， 万元

共计： 万元

盖章：

海曙区对口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核实

情况及推荐意见 盖章：



附件 6:

用人单位吸纳喜德县脱贫劳动者就业社保补贴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是否人力资源机构 地址

开户名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序号 姓名 身份证
就业登记时间 劳动合同

起止日期
（年-月-日~年-月-日）

申请补贴

起止日期

（年-月~年-月）

申请补贴金额（元）

（单位部分）

申请补贴金额（元）

（个人部分）

合计

申报单位申请

补贴信息

合计：社保申请补贴 人，共 元，其中单位部分： 元 ，个人部分： 元

本单位承诺：以上内容及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人力资源机构承诺（请勾选）：已与用工单位就补贴资金分配达成协议。

法人代表签名: 申报日期：

经办单位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宁波市海曙区人力社保局办公室 2022年 2月 23日印发


